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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不佳教師輔導流程圖 

 
 

 教學意見調查

統計結果 

系所學院主管 授課教師 

教務處 

上陳校長簽核 

1.研提改善方

案 

2.填寫教師教

學評量意見

反映問卷結

果回應問卷

(附件 A) 

1.由系所學院主管協

助輔導 

2.填寫教學改善處理

報告表(附件 B) 

 連續 2學期結果

未達 3.5之專任教

師，依 97.03.03

校長簽核批示建

議專任教師勿再

任教該科。 

 依 93.09.21校長

簽核批示建議兼

任教師不予續

聘。 

結果低

於 3.5 

是 

統計結果提供

授課教師作為

教學參考 

否 

結果回應問卷及教學

改善處理報告表送教

務處彙整 

是 

統計結果分送

各系所院主管

及授課教師存

參 

教師自我檢視 

行政輔導 

滿意度問卷送

系所主管參卓 


